
附件 1

四川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下半年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

选调单位

（类别）

选调岗位

岗位编码

选

调

人

数

条件要求

笔试

开考

比例

公共科目

笔试名称

专业

笔试

名称

面试

入围比

例

备注
岗位

名称

岗

位

类

别

岗

位

级

别

年龄
学历

或学位

专业

条件要求

其他

条件

四川职业技

术学院

（公益二类）

卫生

健康

学院

实训

教师

专

业

技

术

岗

位

4
级

及

以

下

202512XD01 2

1979年
12 月 8
日及以

后出生

大学本科

及以上学

历并取得

相应学士

及以上学

位

以下专业满足 1项：

（1）本科阶段：临床

医学专业、中医学专

业、基础医学专业、

预防医学专业

（2）研究生阶段：基

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

公共卫生与预防医

学、中医学、中西医

结合、医学技术、公

共卫生（以上均为一

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

别）

具有

医师

执业

资格

证书

3：1
《综合应

用能力测

试》

/ 3：1



四川职业技

术学院

（公益二类）

党政

办公

室综

合文

秘

管

理

岗

位

7
级

及

以

下

202512XD02 1

1984年
12 月 8
日及以

后出生

大学本科

及以上学

历并取得

相应学士

及以上学

位

1.以下专业满足 1项：

（1）本科阶段：马克

思主义理论类、教育

学类、中国语言文学

类下设专业

（2）研究生阶段：马

克思主义理论、教育

学、中国语言文学、

公共管理学、公共管

理（以上均为一级学

科或专业学位类别）

2.在县级及以上党政

机关（事业单位）从

事综合文稿工作满 2
年，或曾在全省机关

公文写作技能大赛获

奖者，可不限专业

中共

党员

（含

中共

预备

党员）

3：1
《综合应

用能力测

试》

/ 3：1

从事综合

文稿工作

2 年及以

上经历者

需提供工

作期间公

开发表或

出版作品

的佐证材

料，在全

省机关公

文写作技

能大赛获

奖者需提

供获奖的

佐证材料

注：本表各岗位相关的其他条件及要求请见本公告正文，专业条件要求参考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4

年）》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（2022年）》。通过本次公开选调的人员须全职在我校录用岗位上累计工作满 5年，

经组织、人事部门调整岗位除外。


